
 1 / 5 

《零售药店服务规范》地方标准（修订）编制说明 

1 工作简况 

1.1 任务背景 

2013 年 11 月 1日，上海实施《零售药店服务规范》地方标准。2019 年，上海医药商业行

业协会根据本市药品零售行业发展实际，向市商务委提出建议：原标准已到复审周期，相关的

法律、法规、规章等已有大的修改，2019 年 8 月 26 日全国人大通过了新版的《药品管理法》，

同时，国家和本市提出“健康中国”战略，对零售药店服务提出新的要求，需要对《零售药店

服务规范》进行修订。2019 年 9月 29 日，该方案列入当年第四批上海市地方标准立项申请公

示清单。标准的修订历经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2022 年“大上海保卫战”和 2022 年 12 月-

2023 年 1 月应对新冠病毒感染高峰，期间，市商务委、上海医药商业行业协会及零售药店等

参与修订标准的单位在几次全市范围内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几度暂停相关工作。 

2021 年 5月 25 日，上海医药商业行业协会组织会议审议《零售药店服务规范（征求意见

稿）》，当年 6-10 月，《零售药店服务规范（征求意见稿）》在市市场监管局网站征求社会意见，

同时，市商务委征求市药品监管局、市医保局、相关协会和相关企业意见，在征求意见的基础

上，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了修改完善，形成《零售药店服务规范（送审稿）》。2022 年 7月 15 日，

市市场监管局组织专家对《零售药店服务规范（送审稿）》进行评审。2022 年 8 月 12 日，根

据专家评审意见，并在征求相关零售药店意见的基础上，市商务委、上海医药商业行业协会等

再次对标准进行了集中修改，形成《零售药店服务规范（报批稿）》。由于市商务委、上海医药

商业行业协会对标准办理流程不熟悉，同时因网络平台操作原因，迟至 2022 年 2 月，《零售药

店服务规范（报批稿）》等一批文件才具备向一网通办上传信息的条件。 

1.2 修订目标 

2020 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让公共对健康观念的意识空前提升，也让与民生

息息相关的医药健康愈加备受关注。作为提供专业化药学服务和合理用药咨询的专门场所，零

售药店正发挥着更大作用，是公共卫生体系和整个国民健康规划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零售药店是药品销售供应的终端，保障药品供应、方便百姓购药，在信息化建设、物流配送、

商品采购等各方面都有很大的优势，不仅在疾病预防方面可以发挥很好的作用，更是健康中国

国家战略重要的前沿阵地。 

根据本市药品与健康消费总体需求，按照“需求导向、分类引导、市场决定、安全可控”

的原则，市商务委联合市药监局等多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十三五”期间推进本市药品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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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发展的指导意见》、《上海市药品零售网点空间布局指引（2018 年版）》、《关于促进上海市

药品零售行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等文件精神，全力支持优化和完善本市药品

零售网点空间布局，引导零售药店健康可持续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多层次

健康需求。在各类文件中，均提出了聚焦药学专业人员药学服务管理的要求。 

本标准与商务部 2012 年发布的《零售药店经营服务规范》相比，行业标准更侧重于提升

药店的专业性，标准主要内容集中在药品管理和服务，根据药店对于药品品类培训、陈列、销

售及能提供服务的能力不同，对药店进行分级管理。本标准将药店的专业性和商业性相结合，

将药品品类拓展到健康产品品类，将国家的大健康理念纳入药品服务管理理念，促进零售药店

药学服务规范化向健康服务规范化转型。在征求意见稿、送审稿、报批稿历次修改中，起草小

组结合药品流通领域法律法规规章最新要求，并结合新冠病毒防疫工作实际，对标准文件进行

重新审核并修改。 

1.3 起草单位 

标准由上海市商务委员会提出并组织实施；由上海市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标准起草小组由上海市商务委员会、上海医药商业行业协会、上海雷允上西区药品零售有

限公司等组成。 

1.4 主要工作过程 

1) 启动阶段（2019 年 8 月-11 月） 

2019 年 8 月，上海市商务委员会、上海医药商业行业协会组织启动标准申请修订立项工

作。期间，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就原标准实施情况、待修订内容等进行沟通、讨论和确认。2019

年 11 月，通过本市立项评审会，准予立项。 

2) 编制阶段（2019 年 12 月-2021 年 5 月） 

期间，市商务委、医药商业行业协会组织对本市零售药店发展情况进行了深度调研和分析，

汇总收集了现行相关法律法规。2020 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编制工作中断，2021 年春

节后重启，并于 2021 年 5月编制完成了《零售药店服务规范（征求意见稿）》。 

3) 征求意见阶段（2021 年 6月-10 月） 

2021 年 6月-10 月，上海医药商业行业协会通过召开专题座谈会、小组讨论会等，听取政

府监管部门、行业专家等意见和建议，修改完善后形成《零售药店服务规范（送审稿）》。 

4) 修改完善阶段（2022 年 7月-2023 年 2 月） 

2022 年 7 月 15 日，市市场监管局组织召开《零售药店服务规范》审定会。2022 年 8 月

12 日，市商务委会同上海医药商业行业协会开会研究，形成《零售药店服务规范（报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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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市标准化协会提出局部修改意见后定稿。 

2 标准编制原则和标准主要修订内容 

2.1 编制原则 

1) 标准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

则》、GB/T 28222-2011《服务标准编写通则》的要求进行编制。 

2) 标准的编制遵循科学性、先进性和可操作性原则。 

2.2 主要修订内容 

1) 引言 

增加引言，明确标准编制的原因、目的以及文件技术内容的相关说明。 

2) 范围 

根据药品零售行业经营实际，修改并增加标准适用范围，并规范用语。由原“本标准适

用于上海市行政区域内的零售药店（含零售药柜）”修改为“本标准适用于上海市行政区域

内的零售药店（含乙类 OTC 经营企业）。 

3) 规范性引用文件   

删除失效引用文件，保留更新和增加了与本标准相关的引用文件。 

4) 术语和定义 

《零售药店服务规范（送审稿）》保留原文件中的术语和定义，对“医保定点零售药

店”等术语和定义进行了修改，增加“药品”、“医疗器械”、“服务”、“药学技术人

员”、“药历”等共 16个术语和定义，并增加英文注释。根据专家评审意见，《零售药店

服务规范（报批稿）》进一步对术语进行了整理，保留了 11个术语和定义，在表达上更加

准确、规范。 

5) 基本原则 

增加“以顾客为中心”、“专业化服务”、“诚信经营”、“智能创新”、“品牌引

领”等基本原则内容，明确零售药店服务规范的发展核心。 

6) 服务环境 

为了使本标准更清晰明了，将原标准中的“4服务环境”、“5设施设备”和“7现场管

理（7.1 基本要求；7.4 物价标签）”的条款内容进行细分、修改后分别纳入“服务环境”

中的“营业场所”（5.1）、“设施设备”（5.2）、“商品陈列”（5.3）、“标识”

（5.4），并进行了规范性描述，明确组织为确保提供服务过程的有效实施，应提供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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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设备设施、标识，并公示必要信息，对零售药店服务环境提出了既符合行业监管部门

要求，又能体现药店专业性的规范要求。 

7) 药学服务人员 

为突出本标准适用服务人员的专业性，将原标准中“从业人员”部分修改并修订名称为

“药学服务人员”； 

原标准中“6.1 基本条件”细化为 “6.1 基本要求”和“6.7 健康要求”； 

原标准中“6.3 仪容仪表”细化为 “6.3 职业形象”和“6.4 职业礼仪”； 

原标准中“6.2 服务技能”修改为“6.5 职业技能”； 

新增“6.2 职业守则”明确职业道德要求及“6.6 培训考核”明确专业性继续教育及培

训制度等要求。 

8) 服务要求 

《零售药店服务规范（送审稿）》将原标准中“服务要求”（8.1-8.4）部分修改并修订

名称为“服务提供过程”，新增“7.4 药学服务”突出本标准零售药店的专业性；新增“7.5

售后服务”，明确零售药店区别于普通商业企业所能提供的售后服务内容，并将原标准中

“9投诉处理”相关内容修订至“7.5 售后服务”。 

根据一网通办平台审核意见，《零售药店服务规范（报批稿）》将“7 服务提供过程”改

回“7 服务要求”。 

9) 管理要求 

《零售药店服务规范（送审稿）》将原标准中“7.2 商品管理”相关内容纳入“8.1制度建

设”，明确零售药店管理制度规范要求； 

原标准中“8.5 诚信经营”调整小节序号为 8.4、修改并保留； 

原标准中“10.信息管理”修改为“8.2.2 信息安全”，除保留原信息管理系统建设要求

外，新增信息安全等相关要求； 

原标准中“11 突发事件防范与处置”修改为“8.2.4 应急处置”，保留并规范原突发事件

处置要求表述外，新增实际经营中开展的重大活动的应急处置要求； 

新增“8.2.1 质量安全”、“8.2.3 场所安全”、“8.3 环保节能”以及“8.5 数字化发

展”相关条款内容，将安全标准化、环保理念及药店创新发展相关内容进行规范性表述。 

根据专家评审意见，《零售药店服务规范（报批稿）》将“8.5 数字化发展”修改为“7.7 

数字化服务”。 

10) 其他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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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网通办平台审核意见，《零售药店服务规范（报批稿）》将“组织药学技术人员登录

‘上海药店’APP的药店用户专用界面”修改为“零售药店宜开展与线下药学服务相一致的线

上药学服务”。 

3 标准的社会效益 

1) 加速零售药店经营思维转变。 

目前，多数零售药店企业的经营思维是“以毛利为中心”，在采购药品时多以制药企业能

够提供的毛利高低作为主要的选择考虑因素。面向未来，零售药店需要实现向“以客户为中心”

经营思维的转变，根据当下及未来趋势变化，积极布局品类、产品和服务，创新和构建稳固、

具备竞争力的“生态体系”和商业模式，不断提升零售药店服务质量水平，为消费者提供明确、

高性价比的产品和服务，从而实现全方位、全周期维护和保障市民健康，不断提高市民健康水

平和生命质量，增强全体市民幸福感和专业体验度。 

2) 提升零售药店药事服务能力。 

药事服务将是以人为本的一体化服务网络中预防和健康管理的核心抓手。在以人为本的

一体化服务体系中，零售药店可通过其覆盖广泛的零售网点与目标人群接触并互动，识别其健

康差距，除销售外，由执业药师或药师为消费者提供用药咨询、用药指导，保障安全用药和合

理用药等药事服务，帮助目标群体进行风险管理。尤其是中国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慢病患防

控压力大，零售药店开展病患教育及慢病管理，不仅可提升其服务覆盖水平，方便周围居民，

还可提升零售药店的客流及盈利水平。 

3) 助推零售药店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时代，医药零售不仅仅是消费方式，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医药零售不应该只是单纯

的药品销售，而要努力成为健康问题解决方案的提供者。用户的消费方式在发生改变，企业的

数字化转型势在必行，需要通过互联网数字化和专业温暖的服务来打造零售药店新模式。 

五、标准实施建议 

本标准是对本市零售药店服务的规范性标准，建议作为推荐性地方标准发布。随着百姓对

于自身健康安全需求的不断提升，顾客对零售药店服务专业化要求和服务质量越来越重视，构

建量化评价要求的条件已然具备，本标准的实施将有效提升上海零售药店提高规范化服务能

力，提升药学服务理念，将对保障人民群众用药安全、合理、有效，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起草小组 

2023 年 2月 


